
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公告 
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17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工務建字第11330999200號 

附件： 

 

主旨：公告113年度高雄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之申請文件、

期間及金額等相關事項。 

依據：高雄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辦法第5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一、申請文件： 

(一)高雄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申請書。 

(二)維護修繕施工前、後現場照片。 

(三)領據。 

(四)切結書。 

(五)申請人支付費用收據或發票及申請項目明細表影本。 

(六)申請人金融機構存摺封面（戶名及帳號）影本。 

(七)最近一期本市區公所核備改選公文影本。 

二、前點申請文件（一）至（四）及申請項目明細表格式請至本局建築

管理處網站(路徑：首頁＞建管業務＞公寓大廈管理及建築線＞高

雄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辦法及附件)下載。申請文件

（一）至（七）請蓋管委會及主任委員印章。 

三、申請期間：自公告日起至113年11月30日或預算用罄之日止。（如

為郵件寄送，以郵戳為憑，收件順序以本局收文戳及文號為憑） 

四、申請資格：領有建築物使用執照滿五年且已依公寓大廈管理條例成

立管理委員會或推選管理負責人，並完成報備之公寓大廈。管理委

員會或管理負責人申請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，同一補助項目，以

每五年補助一次為限。 

五、申請金額：依申請項目實際需要金額覈實補助，且補助金額最高為

新臺幣5,000元整，超出部分不予補助。（依今年度預算，預計約

補助20件申請案） 

六、符合「高雄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辦法」第4條規定者，

今年度之修繕等皆可申請補助，惟對於補助之項目不得重複申請。 



七、公寓大廈外牆磁磚或飾面材料如屬共用或約定共用部分，若有剝落

或浮起（凸起）之情形，或昇降機之修繕其費用得為補助。 

八、本局得隨時至受領補助之大樓進行抽查，該大樓管理委員會或管理

負責人應配合辦理。 

九、公告期間如預算已用罄，則未補助之申請案件原件退回，不得保留

至下次補助。 

十、逾期申請者，無論今年度補助金額是否用罄，均不予補助。 

十一、公告地點：刊登市府公報。 

 


